
敦煌 300MW/1200MWh 独立储能电站（一期）150MW/600MWh 项目

EPC 总承包招标公告

交易编号：A08-12620000224333349J-20260209-059645-9

招标编号：沙州储能采购【2026】002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敦煌 300MW/1200MWh 独立储能电站（一期）150MW/600MWh 项目 EPC 总承

包已由敦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以《敦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敦煌市沙州储能新能源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实施敦煌 300MW/1200MWh 独立储能电站（一期）150MW600MWh 项目的批

复》（敦政办回字[2025]324 号）文件批准建设，招标人为敦煌市沙州储能新能源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建设资金来自企业自筹及银行贷款。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

公开招标，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潜在投标人（以下简称投标人）参加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招标单位：敦煌市沙州储能新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2 项目名称：敦煌 300MW/1200MWh 独立储能电站（一期）150MW/600MWh 项目 EPC 总

承包；

2.3 建设地点：甘肃省酒泉市敦煌市光电产业园区内；

2.4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1）本项目规划建设 300MW/1200MWh 独立储能电站一座，本期投资建设 150MW/600MWh

项目，其中 145MW/580MWh 采用磷酸铁锂电池，5MW/20MWh 采用全钒液流电池，均采用户

外集装箱布置，建成后通过 35kV 汇集线路接入星奥 330kV 变电站。

（2）本项目计划建设智慧能源服务中心一座。该中心集调控、研究、数据、交付和

展示五大功能于一体，旨在通过“三集一体”的管控模式，将运行、维护、检修集中管理，

以实现“远程集中监控、现场无人或少人值班”的科学管理模式。

（3）本项目设计范围包括储能场区部分、星奥 330kV 变电站侧扩建部分以及智慧能

源服务中心。

所有工程建设规模详见发包人要求、工程量清单，具体建设内容最终以招标方审核确

定的设计方案及施工图为准，工程价格最终以实际结算价格为准。

2.5 资金来源：企业自筹及银行贷款；



2.6 招标范围：负责本项目的所有勘察、设计、采购、施工、安装、调试、检验、验

收、并网、相关手续办理及质保等。储能集成系统、进出线间隔、一次设备、二次设备等，

最终配置方案以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出具的电网接入批复意见为准。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1）勘察、设计：完成整个储能项目及智慧能源服务中心的勘察、方案及施工图设

计、施工图会审、竣工图编制、设计交底及配合各类验收等服务。

（2）设备及材料采购：负责储能系统整体（质保期 5年）、集电线路、对侧间隔扩

建、智慧能源服务中心等所有设备材料采购、试验、运输、保险、接车、卸车、仓储保管

等工作；本项目主变压器由招标人采购，本项目中标单位承担主变压器设备供货方的管理

责任和合同价款支付。招标人对投标人拟选择的设备、材料供应商有否决权。投标人负责

的本工程有关的设备、材料的招标工作，应提前 10 天通知招标人；在确定主要设备（储

能系统、主变压器等）、材料供应厂商之前（包括但不限于技术规范书的编制、评标、定

标等），投标人应先期取得招标人的同意和认可。

（3）土建及安装：包括但不限于工程规模范围内所有专业工程施工、设备安装、调

试投运等工作。

（4）其他：包含但不限于本项目合规性手续办理、质监验收、并网验收、保护定值

计算（含计算书）、涉网试验、调度自动化、消防验收等审批手续办理及停送电手续办理；

负责施工用地、运输通道和施工协调等工作；负责办理临时用地手续、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所有手续办理，招标范围内的水保验收、环保验

收、安全验收、防雷接地等手续办理；档案验收及移交、竣工验收以及国家、地方政府、

电网公司要求开展的所有验收及专项验收(包含现场一致性核查，技术方案评审）等；上

述验收报验文件的编制、咨询、报审、承办会议等，直至验收通过的全部工作。

（5）工程设计、施工质量、设备选型等必须满足业主、行业主管部门、甘肃省国网

公司、电力建设质量监督等验收要求，项目最终通过各方验收实现并网发电。具体详见发

包人要求、技术规范书及 EPC 总承包合同。

2.7 概算总投资（最高限价）：463505983.00 元；

2.8 计划总工期：144 日历天；

计划开工日期：2026 年 4 月 25 日

具备全容量并网条件日期：2026 年 9 月 15 日；

实际开始工作时间按照监理人开始工作通知中载明的开始工作时间为准，具备全容

量并网条件日期不变。



2.9 标段划分：一个标段；

2.10 质量要求：本项目勘察、设计、施工及储能设备标准等应符合国家最新规范、

行业最新标准及甘肃省国网公司最新并网要求，投标人对工程的技术、质量、安全、进度

等全面负责，最终向招标人提交一个满足使用功能、具备使用条件、施工质量优良并经验

收合格的工程。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须提供有效的

证明文件。

3.2 资质要求（同时具备）：

（1）设计资质：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工程设计电力行业甲级资质或工程设计电

力行业(新能源发电)专业甲级资质；

（2）施工资质：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和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二级及以上资质。

3.3 主要负责人员要求：

（1）总承包项目经理资格要求：具有有效的注册在本单位的机电工程专业一级建造

师执业资格证书和有效的 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须提供 2025 年 9 月至今任意连续三

个月社保管理部门出具的社保证明，包括人员姓名及缴费序列号）；

（2）设计负责人的资格要求：具有有效的注册在本单位的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须

提供 2025 年 9 月至今任意连续三个月社保管理部门出具的社保证明，包括人员姓名及缴

费序列号）；

（3）施工负责人的资格要求：具有有效的注册在本单位的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

造师执业资格证书和有效的 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须提供 2025 年 9 月至今任意连续

三个月社保管理部门出具的社保证明，包括人员姓名及缴费序列号）；

注：施工负责人可兼任 EPC 总承包项目经理。

3.4 投标人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须提供 2022 年-2024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并连续两

年无亏损，若成立不足三年的须提供自成立以来的财务审计报告，若成立不足一年的须提

供本年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3.5 投标人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且没有被处于责令停业或破产状态，资产未被重组、

接管；投标人在最近三年内没有骗取中标、严重违约情形的。



3.6 投标人须为未被列入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或

经营异常名录，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未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以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时间段内的查询结果为依据)。

3.7 本项目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资格审查方式：

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投标人自行判断是否符合公告要求，并决定是否参加投标。

五、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获取时间：2026 年 3 月 24 日 20 时 00 分至 2026 年 3 月 29 日 20 时 00 分（节假

日不除外）（北京时间）；

5.2 招标文件获取方式：（1）社会公众可通过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免费下载或查

阅招标文件。拟参与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潜在投标人需先在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上注册，获取“用户名+密码+验证码”，以软认证方式登录；也可以用数字证书（CA）方

式登录。这两种方式均可进行我要投标等后续工作。（2）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我要投标”

的起止时间要求如下：网上我要投标的截止时间为资格预审文件规定的截止时间，（规定

时间为 n×24 小时，n≧5）。

六、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2026 年 04 月 15 日 10 时 00 分（在截止时间前上传投

标文件）（北京时间）；

6.2 递交方式：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络开标直播一厅第一坐席(地址：甘肃省

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 68 号)，本项目采用网络递交的方式进行，投标人须通过“甘肃省电

子开标评标平台”进行递交；

6.3 投标人登录“甘肃省电子开标评标平台”（网址：https://ez.lzggzyjy.cn/bid

-ejiaoyi-lzs/gss）、系统端口在线上传电子投标文件（.ngef 格式一份、.sngef、.czr

格式一份，投标文件编制工具应与招标文件一致，上传通道于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 2

4 小时开启）；

6.4 本项目招标文件采用交易通综合电子标招标工具编制，请各申请人选择 V3.0 及

以上版本的投标文件编制工具编制投标文件；

6.5 招标文件要求的资质、资格证书等各类证明材料，复印件、扫描件或者电子证照

编入投标文件，由投标人对其真实性负责，不再递交原件备查；

6.6 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